
山 东 省 建 设 工 会
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

山 东 省 建 设 工 会

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

关于开展2023年度全省住建系统“五小”竞赛

暨征集2022年度“五小”竞赛成果的通知

各市建设工会,住建局、城管局工会,各委员单位,各会员单位: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贯彻新发展理念,推动

高质量发展,按照《山东省提升产业工人创新力指导意见》部署要

求,大力开展群众性创新创效竞赛活动。山东省建设工会、山东省

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研究决定,联合开展2023年度全省住建系统

“五小”(小发明、小创造、小革新、小设计、小建议)竞赛,并征集

2022年度“五小”竞赛成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2023年度竞赛要求

省建设工会、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将联合成立竞赛领导小

组,加强对竞赛开展的组织指导,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,聚焦

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,组织动员全省住建系统职工立足岗位、勤学



苦练、创新创效、建功立业。各地各单位工会组织要发挥主导作

用,积极协调争取党政支持,健全活动组织保障机制、激励机制,广

泛组织动员职工参与竞赛活动。要将“五小”竞赛活动融入全员创

新示范企业创建、技术革新、工艺工法改造以及重点项目创新创

优、“安康杯”竞赛等活动中,发挥劳模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的骨干带

头作用,充分利用各类人才“创新工作室”作用,组织关键技术、关

键装备、关键工艺攻坚克难,推动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应用,推

动提升工程质量安全工作水平。要注重调动一线职工的积极性、

能动性,及时发现总结竞赛活动涌现出的高质量“五小”成果,大力

推广应用,为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、绿色发展贡献力量。

二、2022年度竞赛成果要求

(一)征集范围

全省住建系统创新创效竞赛、重点工程项目创新创优竞赛以

及职工在经济技术活动中形成的小发明、小创造、小革新、小设计、

小建议等创新成果、发明项目、优秀合理化建议和精优作业法、绝

技绝活,科技领先及具有市场性的创新成果,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和

应用等皆可参与征集。

1.2022年度全省住建系统职工创新创效工作中涌现的“五

小”成果;

2.2022年度全省住建系统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推动绿色

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创新创优劳动竞赛中涌现的“五小”

成果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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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职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企业管理工作中涌现出的“五

小”成果。

(二)征集对象

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均可作为征集对象:

1.具有新颖性、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小发明、小创造;

2.围绕企业安全生产、改善劳动条件进行技术革新与改进的

小成果;

3.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、降低生产成本方面的小革新

成果;

4.在设备改造、节能降耗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

小成果或操作方法;

5.产生较大影响或发挥较大作用的关键技术突破;

6.在经营管理方面进行创新并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小成

果等。

(三)报送成果条件

1.“五小”成果要体现时代特征、行业特色、岗位创新和实用实

效特点,反映紧紧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建设绿色

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等重大战略实施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创效

活动的成果;

2.上报材料需包括成果名称、创造时间、突出特点、在生产实

践中的应用、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、在降本增效方面取得的

成效等,要求阐述详细,图文并茂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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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请各申报单位于2023年5月12日下午17时前,登录山东

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网站(http://www.sdcstea.org.cn/),竞

赛申报系统专栏,注册后进入住建系统“五小”成果竞赛模块进行

申报,系统填报《全省住建系统“五小”成果报送表(技术类)》(见附

件1)和《全省住建系统“五小”成果报送表(管理类)》(见附件2),

并上传 word版和pdf盖章版;

4.省建设工会、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将组织专家对各单位

报送的“五小”竞赛成果进行评审,推选出优秀成果予以公布,并在

年底前组织开展获奖成果展示交流活动。

联系人:山东省建设工会,范亭亭
 

0531-51765557;山东省建

设科技与教育协会,王燕、赵宏江,0531-87080807、87080701。

申报系统技术服务电话:0531-87080803。

附件:1.全省住建系统“五小”成果报送表(技术类)

2.全省住建系统“五小”成果报送表(管理类)

山东省建设工会
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

2023年4月6日

—4—



附件 1

全省住建系统“五小”成果报送表（技术类）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报日期：

成果来源 编号

不需填写

亮点照片/BIM/CAD 展示图 技术（经验）背景

成果详细阐述

取得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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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全省住建系统“五小”成果报送表（管理类）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报日期：

成果来源 编号

不需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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